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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4〕48 号

关于印发韶关市散装水泥三禁与建筑节能-绿色
建筑-装配式建筑工作专项检查及政策

宣传经费绩效自评复核的通知

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：

根据《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市级财政重点评价及

绩效自评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4〕5 号）的要求，我

局组织第三方机构成立评审小组，对 2023 年度韶关市散装水泥

三禁与建筑节能-绿色建筑-装配式建筑工作专项检查及政策宣

传经费绩效自评复核，请及时完成报告中提出存在问题整改，

并于2024年12月30日前将整改情况说明报市财政局绩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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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。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该项目实施内容包括：对全市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、散装

水泥、装配式建筑、新型墙材等管理实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，

开展举办散装水泥（预拌商品混凝土和砂浆）、建筑节能、绿色

建筑、装配式建筑宣传周及普法宣传活动，举办散装水泥（预

拌商品混凝土和砂浆）、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政策

法规标准培训。

2023 年财政预算下达资金为 9.9 万元，结转 2022 年项目

资金 2.98 万元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，项目累计已支付资金 2.98

万元。

二、审核结果

评审小组从投入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四方面对项目单位报

送的自评材料进行审核，评定韶关巿散装水泥三禁与建筑节能-

绿色建筑-装配式建筑工作专项检查及政策宣传经费绩效得分

为 85 分，得分率 85%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(各指标得分情况见

附件）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合理。

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提交的基础信息表中，按照规



- 3 -

范要求设置了产出和效益指标，但部分指标设置不够合理，指

标设置对本项目应该取得的效果反映不够全面，其存在问题详

细如下：

1、项目指标设置不完整，项目未设置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

和可持续发展指标，未能全面反映项目实施效果。

2、项目指标的设置不够准确，如：项目内容包括开展专项

检查、开展培训及普法宣传活动，满意度指标却仅设置为培训

活动群众满意率；将经济效益指标设置为资金支出合规性，不

能反映经济效益情况。

3、项目质量指标的可衡量性不足，该项目质量指标中的宣

传活动覆盖范围设置为宣传稿件在具体区域的覆盖程度为

95%，但提供的资料并未对具体区域及覆盖程度的计算方法有任

何描述，缺乏可衡量的标准。

（二）项目监管不足

韶关巿散装水泥三禁与建筑节能-绿色建筑-装配式建筑工

作专项检查及政策宣传经费仅有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，未见建

设过程中对项目建设的项目监管材料，对检查出的问题如何整

改、何时整改完毕、整改的效果如何等，在提交的材料中缺少

反映。

（三）项目检查数量未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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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巿散装水泥三禁与建筑节能-绿色建筑-装配式建筑工

作专项检查的数量指标中检查项目预期数为 30 个，实际完成的

项目数为 20 个，项目检查数量未达标。

（四）未按时总结检查工作，及时督促整改。

项目专项检查过程中，发现部分项目绿色建筑设计与构造

做法不一致；部分项目无节能施工专项方案或者无监理细则；

部分项目存在材料未送检先施工使用的问题；部分项目没有节

能材料台账或台账不完善；个别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仍使用袋装

水泥和黑水泥。未按时总结检查工作，及时督促整改。

（五）未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
未提供满意度调查问卷，经咨询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

站，实施单位未对项目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
四、建议

（一）提升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。

一是建议增设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指标；二

是增加指标的可衡量性，建议将质量指标中散装水泥（预拌商

品混凝土和砂浆）、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宣传周及

普法宣传活动覆盖范围按三区七县分别设置，如：宣传活动覆

盖商圈面积、普法活动参与人数。

（二）加强项目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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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加强项目过程中及实施后的监督管理，及时发现过程

中存在的问题，通过协调、督导，保障项目质量及进度。实施

后加强管理，确保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加快实现生产方

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

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，助力碳中和碳达峰工作。

（三）加快事后管理，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
项目的工作专项检查、宣传周及普法宣传活动、建筑政策

法规标准培训三项工作完成后，应加强事后管理：积极配合市

住建管理局在全市通报本次专项检查结果，责令相关责任主体

单位对检查发现的违规问题进行整改；积极延续普法活动和培

训工作的影响力。并对三项工作内容全面开展满意度调查。

（四）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。

建议韶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引进更多专业技术人才，

建立一支专注于散装水泥（预拌商品混凝土和砂浆）、建筑节能、

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政策法规标准培训及普法宣传的人才队

伍，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技术能力，切实有效地助理我市绿色建

筑与装配式建筑任务目标的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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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韶关巿散装水泥三禁与建筑节能-绿色建筑-装配式建

筑工作专项检查及政策宣传经费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31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 局经建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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